
（股份代號：279）

本聲明乃應聯交所要求發出。本公司董事已知悉最近本公司普通股之價格及成交量上
升，茲聲明本公司並不知悉導致有關上升之任何原因。

本聲明乃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要求發出。

內蒙發展（控股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已知悉最近本公司普通股之價格及成交量上升，
茲聲明本公司並不知悉導致有關上升之任何原因。

本公司獲Multiple Wealth International Limited（一間由本公司主席邱深笛女士實益全資擁
有之公司）告知，其已出售9,615,900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.20港元之股份（各為一股「股
份」）。據此，邱深笛女士於本公司之持股量已從36,345,900股股份（佔本公司13.71%權益）
下降至26,730,000股股份（佔本公司10.08%權益）。上述股份乃在市場沽出，其平均出售價
為每股0.227港元。

除上文所述者以及本公司就建議按包銷基準及盡力基準配售新股（詳情見本公司日期為二
零零六年二月二日之公佈）發表之公佈外，本公司董事謹此確認，目前並無任何有關擬定
收購或變賣之商談或協議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3.23條而須予披露；本公司董事會亦不知悉有
任何足以或可能影響價格之事宜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3.09條所規定之一般責任而須予披露。

上述聲明乃承本公司董事會之命而作出；董事會各董事願就本聲明之準確性承擔個別及共
同之責任。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為：

執行董事

邱深笛女士（主席）
鄺維添先生（董事總經理）
黎明偉先生
郭惠明女士



獨立非執行董事

林炳昌先生
鄺啟成先生
勞明智先生
趙少波先生

承董事會命
內蒙發展（控股）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郭惠明

香港，二零零六年二月三日


